T ERAEH S A
113# &= 2 i 5 % 303350
G 4 ARIHECREFIRET
S 4 Mg

FARETFINE B SR BT BB 2] (113
i3 $5945L) > Apl A H¥ili%”

¥F 22
FAEFERTR IR GBI F3F T, A
TR P I9EF | ~ HAF T2 RS A s T
qu ’ %

By oAt T aggiriE v 2 2 5008002 0000
OO0 B o5 5 @ | ¢b éki’ﬂél F Aot e BT 7 R

20072 ¥ 180iE 2. 3% 198 ¥ 142 B ®
Bod L1 Bak ot EpiR ARG S 2 H0.20F o n t
TS PP SRR - B B P
@%ﬁakfglkﬂ’éﬁfﬁﬁ Hﬁ;ﬁi’fﬁ%

S EREIEL CENRELSE 0 &
S PER=a P’uﬁé&%?%*ﬁﬁﬁﬁ’gééﬁi—ﬁ
PR L S BHIEE R %o
FEMBRL TG PSR D 2 4#%%@%&& il
R FEARAS T 0 T LR E R AL P R s
B P HGE G - BERN A 24 )f%frmfﬁ%\
AW 242 2B R LR AR RB S 2L

o]
[aad
o
KNy
-
e
A
).
ﬁ?
>

\\\Xr
4

%— 7



E’%‘&E%i?&ﬁﬁﬁ4BB%EJ%gﬁ%ﬁ,a

e 2 BREA WML E - G PMAE 2 E 2
RTEHM S RE S 2> RE pEHEE T o RIERRARZES
EREAZE 2 %pﬁﬁﬁQ?_FVfrﬁ’;.éﬁ
BEBAA L LM - MHASZIHE AL L "HAEX
A T AT S EL EALE PR KR E s
Bw® s B gz Pl kR s & 220605 > Bxm &
%mﬁabﬁwA%ﬁ‘M%ﬁ?:ﬂwﬁiémzz?ﬁ
B~ BRE > FIeEAGR (B2 REEP > 2 A G 0 L E
ATELAN A RARNTEE) F- ik R gded 2 T
22 e d P & 2 3T AR

N.
H

B RN 2 EE
DEHE SA49E S 1SR s $33F ~ £45458 %258 (1
3 F B 02 0E )

sAe R PRA A B R Rz pA220p N0 1 E R4
d (B d)  Ehes Mg iFs - $2 & Rdk4ct
o

A% ““%ﬁ’*ﬁ##%ﬁﬁé%’iuﬁéﬂ i

a\@]mﬁll S L

A @b P R
M AFEMERALE o

=

X
%

o b 2, 3] 113 11 18 2
= R il PE I

¢ AR 51851823

BEbd 21 5a G TAR - F o s E T WA
BEpztg AT

- F TR ARE S 2 S TR T F RN R P RAR

ERALFRFI L
- mAR 2 B R AGRIRY PR E AL 0 R



!
F]m 3% /\*v“?“-g ' = & 1 F-’-.&M’F”ﬁ,ﬁp’ 2 %E'fz}yfi:'ﬁﬁgf
AT g REGE e B TG W HA]
~'ﬂ"§;‘*'4¢€“]§ 0
Bl AEe Az ATE 5T ik B> S A mE s g
FATF AR N E PN PR - T2 0 FA RA YA
APRANET ENFHEA O FEFAZFF AT HE I RE
T‘—”ﬁ = E L E Y ’ﬁﬁﬂﬁj’lj”fﬁfn i:'ﬁ@’f‘uu‘f«&]
é:}'_o

ERIHETRBEFRET B B AR F
1134 & i o 3 %5945

W 4 Migd § 68% (RA®E00#£0% 00p 2 )
A2 #HEO0HEO00Z OO0 000
5

E 2 HaO00#002 O00000%:
B 4@ se- Yegl © 200000000050
FABRL TR ki FEU AR Ly B gy
R o RORE B B R R BRI AT R IE A AT
PREEF
- ~Mgdp AEII3EL0? TP I8pF3F42 > 2 b P I9PF3F 1L - A
ZHML s HEL 22 %A B &R ¢ i EH
%%#M’W%%ﬁ@%%%JQﬁlifP%’i%%ﬁ
A w# = %ﬁ‘r “'Jr/w’@%% B 7o - o
7 8 i ﬁi‘f‘ﬂ? P 20PED0A 37 > 1752 HRRL L B Lt W
- ﬁ”é-&i’“'ﬁffz’ WU FIAFASEELEL > FIRM AT

H

b
i
mj



L PR R R 0 BV P 2IFE8A T 0 B E 2w el 5 R K
thé’@hﬁﬁwhgﬁﬁwﬁﬁﬁyiéﬁﬂéﬂQGOE;,o
~ ““':F’%‘F/‘r/] %’-‘_"é/\%gﬁ ,é?[f‘:o

I

g A h%)a e
- F#M“‘ RER o EHpamt l‘éiéi"é':*v“éf;azi A KR gﬁ ,
FFOEHEAERR LG A R AR g E A PR Rk
a~ﬁﬁw-‘aﬁﬁ&ﬁW%%ﬁ -M%ﬁﬁfé$ﬁ{m
RED  ZHMERLEG TFE 2 28 2G5 2R
RS ZHMERAEFEF fRAEFRET 2L
THPRAEAETH S LRBEL2Z o BF TP A2 F

SRR L2 R EE S R
SO PR A L > R H185E LR I H 1K 2K Ak

=~ R EFRE R A0 F 198 Bl g b i -
iy x
S e SRS £
v = E B 113 ¥ 10 . 15 2

i3
B
-
JENY
>

AEEP E R kRS
, = 2 B 113

JH_\\
[u——
o

Pimd
[u—
(@]
3

o P FE%

LA SPE e

PERRAE 18512 3% 158

EEbd 21883 TARAL - K o k3 E T A

CEEM 30 FAnT R4

- e F TR REF 2SRRI F ALY A
ERAZFEFEI L

SR B T RGRY A E WA o K
I

S RBRAERTE RS FRESSL S PR A S
AR 2 NIEE LR BN o



(*)iﬁ%%%liﬁﬁéﬁ%ﬁﬁﬁ,’mug%@ % 1%
AR L WA S R A R F AT NI S H

() E 2R S RT A2 HREE > T
2odre R ANEfofEA Ry 450 A F Sy
2RI RIS

(Z) A~ 234 S ART AHEIMEERG X B P Mg R
2R AL ke LR R R b R -

._\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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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六交簡字第303號
聲  請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金龍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速偵字第594號），本院斗六簡易庭判決如下：
　　主　　　文
陳金龍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以上，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壹、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3行「仍」後補充「旋於同日19時許，」、第4行「至某診所」補充為「自上開飲酒地點至地址不詳之某診所」、第5行「行駛於道路」前補充「自該診所欲返回其雲林縣○○鎮○○里○○00○0號居所，而」外，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
貳、核被告陳金龍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罪。被告於同次飲酒後，於同日二度駕駛同一車輛上路，時間密接，侵害法益同一，各該舉動獨立性極為薄弱，顯係基於同一犯意為之，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參、爰審酌被告前有二次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前案紀錄，均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查，且其為具有一般事理能力之人，應知悉酒精成分對人之意識能力具有不良影響，如於酒醉之狀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對一般往來之公眾及駕駛人自身皆具有高度危險性，而酒後不能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業經政府機關廣為宣導，各類新聞媒體亦報導多年，被告自難諉為不知，竟漠視國家禁令及用路人之安全，再為本案酒後駕車上路之犯行，對於法秩序及他人生命、身體、財產等法益顯欠缺尊重，亦對交通安全造成一定危害，應予非難；惟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60毫克，然幸而尚未造成自身及他人傷亡或財物損害；兼衡被告自陳之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狀況（涉及被告隱私，不予揭露，見警詢筆錄受詢問人基本資料欄）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肆、應適用之法條 
　　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僅引程序法條）。
伍、如不服本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林穎慶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斗六簡易庭　法　官　黃麗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高壽君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速偵字第594號
　　被　　　告　陳金龍　男　68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雲林縣○○鎮○○里○○○路000
　　　　　　　　　　　　　號
　　　　　　　　　　　　居雲林縣○○鎮○○里○○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金龍自民國113年10月7日18時許起，至同日19時許止，在雲林縣斗南鎮僑真里之友人住處，飲用啤酒後，已知其酒精尚未消退，仍基於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意，先騎乘微型電動二輪車至某診所就診後，再騎乘上開微型電動二輪車行駛於道路。嗣於同日20時50分許，行經雲林縣斗南鎮建國一路與順安街口時，因未開啟後車燈為警攔查，發現陳金龍身上酒味甚濃，遂於同日21時8分許，對其施以吐氣酒精濃度測試，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60毫克。
二、案經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陳金龍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不諱，並有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新光派出所當事人酒精測定紀錄表、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雲林縣警察局取締『酒後駕車』公共危險案件檢測及觀察記錄表、雲林縣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影本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嫌堪予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公共危險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檢　察　官　林穎慶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　記　官　廖馨琪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30 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
　　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
　　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當事人注意事項：
（一）本件係依據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
（二）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告訴乃論案件，得儘速試行和解，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請告訴人寄送撤回告訴狀至臺灣雲林地方法院簡易庭。
（三）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本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以書狀向臺灣雲林地方法院簡易庭陳明。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六交簡字第303號

聲  請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金龍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

年度速偵字第594號），本院斗六簡易庭判決如下：

　　主　　　文

陳金龍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

毫克以上，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事實及理由

壹、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3行「仍」後補

    充「旋於同日19時許，」、第4行「至某診所」補充為「自

    上開飲酒地點至地址不詳之某診所」、第5行「行駛於道路

    」前補充「自該診所欲返回其雲林縣○○鎮○○里○○00○0號居所

    ，而」外，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

    記載。

貳、核被告陳金龍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駕駛

    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罪

    。被告於同次飲酒後，於同日二度駕駛同一車輛上路，時間

    密接，侵害法益同一，各該舉動獨立性極為薄弱，顯係基於

    同一犯意為之，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

    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

    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參、爰審酌被告前有二次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前案紀錄，均經檢

    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

    查，且其為具有一般事理能力之人，應知悉酒精成分對人之

    意識能力具有不良影響，如於酒醉之狀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

    ，對一般往來之公眾及駕駛人自身皆具有高度危險性，而酒

    後不能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業經政府機關廣為宣導，各類新

    聞媒體亦報導多年，被告自難諉為不知，竟漠視國家禁令及

    用路人之安全，再為本案酒後駕車上路之犯行，對於法秩序

    及他人生命、身體、財產等法益顯欠缺尊重，亦對交通安全

    造成一定危害，應予非難；惟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態度

    尚可；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60毫克，然幸而尚未

    造成自身及他人傷亡或財物損害；兼衡被告自陳之教育程度

    、職業、家庭經濟狀況（涉及被告隱私，不予揭露，見警詢

    筆錄受詢問人基本資料欄）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

    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肆、應適用之法條 

　　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僅

    引程序法條）。

伍、如不服本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

    由（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上

    訴。

本案經檢察官林穎慶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斗六簡易庭　法　官　黃麗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高壽君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

    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

    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

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

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

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



附件：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速偵字第594號

　　被　　　告　陳金龍　男　68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雲林縣○○鎮○○里○○○路000

　　　　　　　　　　　　　號

　　　　　　　　　　　　居雲林縣○○鎮○○里○○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

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金龍自民國113年10月7日18時許起，至同日19時許止，在

    雲林縣斗南鎮僑真里之友人住處，飲用啤酒後，已知其酒精

    尚未消退，仍基於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意，先騎乘微

    型電動二輪車至某診所就診後，再騎乘上開微型電動二輪車

    行駛於道路。嗣於同日20時50分許，行經雲林縣斗南鎮建國

    一路與順安街口時，因未開啟後車燈為警攔查，發現陳金龍

    身上酒味甚濃，遂於同日21時8分許，對其施以吐氣酒精濃

    度測試，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60毫克。

二、案經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陳金龍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不諱，

    並有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新光派出所當事人酒精測定紀錄

    表、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

    格證書、雲林縣警察局取締『酒後駕車』公共危險案件檢測及

    觀察記錄表、雲林縣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

    單影本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本件事證

    明確，被告犯嫌堪予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公共危險罪

    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檢　察　官　林穎慶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　記　官　廖馨琪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30 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

　　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

　　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當事人注意事項：

（一）本件係依據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

      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

      刑。

（二）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告訴乃論案件，得儘速試行和解

      ，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請告訴人寄送撤回告

      訴狀至臺灣雲林地方法院簡易庭。

（三）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本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

      之必要時，請即以書狀向臺灣雲林地方法院簡易庭陳明。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六交簡字第303號

聲  請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金龍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速偵字第594號），本院斗六簡易庭判決如下：

　　主　　　文

陳金龍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以上，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壹、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3行「仍」後補充「旋於同日19時許，」、第4行「至某診所」補充為「自上開飲酒地點至地址不詳之某診所」、第5行「行駛於道路」前補充「自該診所欲返回其雲林縣○○鎮○○里○○00○0號居所，而」外，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

貳、核被告陳金龍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罪。被告於同次飲酒後，於同日二度駕駛同一車輛上路，時間密接，侵害法益同一，各該舉動獨立性極為薄弱，顯係基於同一犯意為之，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參、爰審酌被告前有二次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前案紀錄，均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查，且其為具有一般事理能力之人，應知悉酒精成分對人之意識能力具有不良影響，如於酒醉之狀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對一般往來之公眾及駕駛人自身皆具有高度危險性，而酒後不能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業經政府機關廣為宣導，各類新聞媒體亦報導多年，被告自難諉為不知，竟漠視國家禁令及用路人之安全，再為本案酒後駕車上路之犯行，對於法秩序及他人生命、身體、財產等法益顯欠缺尊重，亦對交通安全造成一定危害，應予非難；惟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60毫克，然幸而尚未造成自身及他人傷亡或財物損害；兼衡被告自陳之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狀況（涉及被告隱私，不予揭露，見警詢筆錄受詢問人基本資料欄）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肆、應適用之法條 

　　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僅引程序法條）。

伍、如不服本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林穎慶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斗六簡易庭　法　官　黃麗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高壽君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速偵字第594號

　　被　　　告　陳金龍　男　68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雲林縣○○鎮○○里○○○路000　　　　　　　　　　　　　號　　　　　　　　　　　　居雲林縣○○鎮○○里○○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金龍自民國113年10月7日18時許起，至同日19時許止，在雲林縣斗南鎮僑真里之友人住處，飲用啤酒後，已知其酒精尚未消退，仍基於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意，先騎乘微型電動二輪車至某診所就診後，再騎乘上開微型電動二輪車行駛於道路。嗣於同日20時50分許，行經雲林縣斗南鎮建國一路與順安街口時，因未開啟後車燈為警攔查，發現陳金龍身上酒味甚濃，遂於同日21時8分許，對其施以吐氣酒精濃度測試，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60毫克。

二、案經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陳金龍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不諱，並有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新光派出所當事人酒精測定紀錄表、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雲林縣警察局取締『酒後駕車』公共危險案件檢測及觀察記錄表、雲林縣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影本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嫌堪予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公共危險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檢　察　官　林穎慶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　記　官　廖馨琪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30 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

　　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

　　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當事人注意事項：

（一）本件係依據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

（二）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告訴乃論案件，得儘速試行和解，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請告訴人寄送撤回告訴狀至臺灣雲林地方法院簡易庭。

（三）被告、告訴人、被害人對本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以書狀向臺灣雲林地方法院簡易庭陳明。





